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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结构、赋权模式

与老年组织连带福利比较研究

王 辉

摘要：农村老年组织连带福利是福利再生产的正外部性体现。当前研究关注连带福利的形成机理，

却没有比较连带福利差异。为回答这一问题，文章在借鉴村庄社会结构的解释理路基础上，引入组织

赋权模式来进行讨论，进而抽取松散型和团结型村庄的典型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村庄社会

结构所内含的老人社会地位高低、非正式责任约束程度强弱，老年组织赋权模式所承载的老年精英整

合程度和老年组织参与村庄治理能力共同影响了连带福利生产。这一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农

村老年组织连带福利实践，也可拓展到不同村庄结构中的次级组织行动方式和行动效果的比较分析。

分类对待不同村庄结构中老年组织的自主性和福利供给功能，整合老年精英参与村庄治理，促进老年

组织与农村幸福院融合是提高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生产能力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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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日益空心化和老龄化的农村，成立老年协会、幸福院、老年互助中心等老年组织是疏解农村养

老难题的可行方式之一。究其原因，农村老年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人福利需求，有助于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和老有所养，构成了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老年组织在发挥预设老年福利供给功能

同时，也会对其所获得的资源进行转化并提高自身能力，进而会连带支配或吸纳家庭、朋辈群体、社

会慈善要素等来参与老年福利生产。既有研究已经明确关注或映射到此类现象，并对此作出解释（邓

燕华、阮横俯，2008；阮云星、张婧，2009；胡宜、魏芬，2011；陈勋，2012；王辉，2017）。笔者在

前期研究中将其概括为连带福利（王辉，2016），并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它是老年组织福利再生产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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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体现，也是农村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再生产表征。

然而，不同地区的农村老年组织的连带福利生产是否存在差异？又该如何解释这种差异？根据笔

者田野调查经验，不同类型村庄的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的数量和内容存在差异。总体判断是宗族力量较

强的村庄中老年组织连带福利数量比宗族力量较弱村庄的老年组织连带福利数量要多。从既有研究来

看，以宗族关联程度为基础所型构的村庄社会结构是国外内学者所普遍认同和引用的一个重要解释变

量（弗里德曼，2000；林耀华，2000；杜赞奇，2003；李国庆，2005；蒋国河，2006；肖唐镖，2011）。

宗族关联程度低的村庄非正式责任约束弱，村民难以达成集体行动；宗族关联程度高的村庄非正式责

任约束强，村民较易达成集体行动（罗兴佐，2006；贺雪峰，2012）。前者可以被称为松散型村庄，后

者可以被归纳为团结型村庄。由于其理论的解释力强，宗族网络或村庄社会结构被用来分析不同地区

的村治模式（贺雪峰，2009）、计划生育执行（彭玉生，2009）、低保政策执行（田孟，2015）、关系地

权（刘锐，2015）、养老模式（班涛，2017）、权力腐败（孙经纬、戴玉琴，2019）等议题。延续这一

解释理路，不同的村庄结构所内含的宗族关联度会作用于老年组织的产生和运作，并转化为连带福利

生产。然而，村庄社会结构从哪些方面作用于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生产？既有研究并未明确其影响机理。

除了村庄结构这一较为宏观的解释理路之外，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变量。一般而言，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组织越活跃，福利生产越高。这一视角虽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却存在两方

面局限性：其一，该解释视角过于泛化，继续沿用可能会导致过于简单或共识性的结论，得出一些学

界默会的知识，与学术研究创新原则不符；其二，本研究试图挖掘复杂的连带福利影响机制而不得不

遵循案例研究。

由于研究对象是组织行为，那么组织赋权模式或权力来源也会影响到组织的结构特征、行动方式

和运行绩效，这得到社会科学广泛的支持和证明。韦伯根据统治权力来源不同，将行政管理组织分为

传统型组织、魅力型组织和法理型官僚制组织（韦伯，1997）。根据政府支持与否，将民间组织分为官

办民间组织、半官办民间组织和民办民间组织。因此，借鉴国家社会关系互动理论，文章将农村老年

组织视为国家或政府和村庄社会力量二者相互塑造的产物。然而既有研究并未关注到老年组织赋权模

式这一变量，也没有将老年组织视作村庄次级组织来研究其对老年福利生产的影响。因此，引入这一

解释视角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和创新性。村庄结构如何影响老年组织赋权模式，进而影响老年组织连带

福利生产，它们三者处于什么关系，这构成了本文所需回答的理论问题。就研究创新而言，文章首先

回答了村庄社会结构、老年组织赋权模式以及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生产之间关系，明确了三者的作用机

制。此外，文章使用老年组织赋权模式或组织类型不仅能够弥补村庄社会结构（宗族关联程度）这一

宏大解释视角的不足，也有利于创建中观层面的分析概念来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村庄次级组织行动，并

让其解释框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最后，文章将农村老年组织视为国家与社会互动和建构的产物，进

而将其分类为政府赋权型和双重赋权型，不仅走出了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窠臼，

也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类型划分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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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老年组织赋权模式的类型划分

本文中老年组织主要指老年协会和具有社区互助养老功能机构的组合体，其成立和运行都离不开

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这不同于完全内生型的草根老年组织。赋权是一个培养人们权力意识，

促使其知识和技能提高来作用于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从而更好控制自身生活的过程（Nanette，1999）。

结合“国家人类学关于国家分层”观点、“国家在社会中”的理论（米格代尔，2013）以及“国家与社

会相互赋权”的思想（Peters，1996），并根据老年组织的产生来源，文章将老年组织划分为政府赋权

型老年组织及政府和社会双重赋权型老年组织。

政府赋权型组织是在农村宗族力量和社会网络薄弱，难以生长出自组织的情况下，村庄社会需要

依赖政府的宣传动员、财政投入、人员培训、关系嵌入和各种奖励等制度供给方式来成立老年组织并

确保其运行。这意味着政府赋予其资源，让老年组织具备行使老年福利生产的能力。其目的促进老年

组织具备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能力，以及生产老年福利，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福利功能。需要指出

的是，政府赋权型的老年组织虽然自身能够进行自主治理并生产老年福利，但是却存在过度依赖政府

的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的缺陷。一旦政府的赋权支持消减，老年组织的运行和福利生产功能也势必会

衰退。

双重赋权型组织是指老年组织的产生和运转不仅得到政府赋权，还能够在其发展中得到社会力量

支持，尤其是村庄社会中宗族力量的支持。这体现为宗族长老兼任老年组织理事会成员，老年人通过

处理族务而获得村庄社会尊重，以及对村内非正式组织如民间文艺队、麻将爱好者群体的吸纳和支持

等。换言之，双重赋权型组织内部成员身份具有更多的社会交集和嵌入性。因此，它具有村庄内生型

组织意蕴，这不同于政府单向赋权所形成的外生型组织形态。双重赋权型老年组织得益于政府和村庄

社会的宗族力量两方面支持。

社会力量的强大并不意味着政府治理能力减弱，反而有利于其界定政策目标和执行公共政策，甚

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促进双方力量的提升，让社会与政府的基础性权力一同成长。政府和社会协同，

相互赋权的条件是政府和社会之间存在互补性和嵌入性。在双重赋权型组织中，政府与老年组织既存

在互补性，又存在嵌入性。老年组织依赖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生产老年福利，而政府则依赖老年组

织生产老年福利，以分担政府供给压力，提高社会总体运行效率。政府和老年组织的嵌入性表现为政

府官员会通过关系嵌入到老年组织的仪式性活动中，吸纳老年组织的成功经验将其当作普遍政策予以

复制和推广，老年组织会长也会参与政府的决策会议等。双重赋权的结果是老年组织能够在预设功能

范围内行使相应权力，促使老年人参与，进而更加自主地开展老年活动和生产老年福利。

综上所述，根据“国家-社会”互动赋权的老年组织分类标准，文章将老年组织分为政府赋权型和

双重赋权型，而连带福利体现在福利生产过程中家庭、社会慈善要素、村组织对于老年人的福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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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选择与案例介绍

(一)案例选择

按照村庄中宗族力量由低到高排序，村庄结构可以划分为松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和团结型村庄

三种类型（贺雪峰，2012）。因为松散型村庄与团结型村庄在宗族力量上更具差异性，所以研究这两类

村庄更具有可比性。

文章将四川农村作为松散型村庄样本，是因为其农村中宗族力量薄弱，社会关联程度低（桂华、

贺雪峰，2013）。此外，四川是农民工输出大省，人口外流必然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下降。然而，四川

省老年协会发展较快，按照其十三五规划，截止 2020年末，城乡农村老年协会将达到 90%以上，其

覆盖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较于其他省份来说更为成功。

文章将浙江农村作为团结型村庄样本不仅是因为其农村具有较强的宗族社会关联程度，还因为该

省老年协会的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从老年协会的政策出台来看，浙江省在 1988年便颁布《浙江

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若干规定》，随后又于 1998年和 2004年分别出台《浙江省基层老年人协会规

范化建设标准》，2005年出台《浙江省基层老年协会组织通则》，2014年出台《关于实施基层老年人

协会建设“乐龄工程”的通知》。浙江省基层老年协会的系列政策不但出台时间早，而且还形成了相互

配套的政策群。从老年协会覆盖率来看，截止 2010年浙江省行政村建老年协会的数量为 28213个，

占行政村总数量的 98.09%（郭海霞、鲁可荣，2012），高于同时期全国平均水平。

本文选择三家塘村和何斯路村分别作为四川省和浙江省的个案。原因在于：其一，两个老年组织

都曾被学者关注或新闻媒体报道，如《四川日报》、《中国县域经济报》、《南充日报》等相关媒体均对

三家塘村的农村互助养老工作做过详实报道，呈现了较为完整的组织运行和福利生产过程。何斯路村

是全国的明星村，其老年组织也得到学界关注，如以该个案来阐述老年组织或老年人如何参与村庄社

会建设和治理（许文婷，2012；柯凤华，2020）。其二，本着选择性抽样的极端案例原则和调研可行性

原则，调研这两个案例具有便利性和可比性。

（二）案例介绍

笔者分别于 2014年 9月和 2015年 11月对这两个村进行了田野调查，挖掘两村老年组织的产生和

运作，功能和绩效，调查方法包括现场观察、面对面访谈以及后续电话访谈等。

1.三家塘村农村老年组织连带福利。三家塘村属于阆中市飞凤镇，距离阆中市区 22公里，交通便

利，是一个多姓氏并存的村庄，包括陈姓、杜姓、张姓等。各姓氏基本没有族谱、祠堂、族长和共同

的祭祀仪式，村民宗族观念薄弱，自发的村庄集体行动较为少见。村庄经济一方面来自于传统农业和

少量打工经济，另一方面依靠在土地流转之后形成的枇杷农业合作社，发展枇杷种植产业，并借助电

商通道进入市场销售，具有较好发展态势。近 40%的人外出务工，三留守问题突出。除此之外，人口

老龄化程度高，空巢老人数量多。传统社区资源虽然潜存，但是却没能自发地组织动员起来予以生产

或供给老年福利。

面对留守老人众多但养老资源有限的窘境，当地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方式建立互助养老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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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活动平台，倡导互助式养老。互助养老中心通过设立生活部、卫生部和文娱部进行老人自我管理

和自我服务，通过将地域相近的老人划分成一个小组来倡导邻里互助和结对帮扶。通过分部制度和分

组制度，该中心由政府直接管理模式逐渐演变成老人自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老年协会。在该老

年组织连带性动员和催化下，家庭、朋辈群体和社会慈善要素等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情感慰藉和生活

照料方面的非正式支持也随之注入和增加（王辉，2017）。家庭支持增加表现为子女的情感沟通和经济

支持增多。朋辈群体支持增加表现为参与老年组织活动的老人之间的社会网络更加密集，邻里间的生

产、生活互助增多。社会慈善支持表现为老年组织接受捐赠和老年人免费接受体检等。

资源是组织行动能力形成的基础和中介，三家塘村自身资源较为薄弱，故其老年组织的建立、运

营和连带福利生产阶段，都离不开政府的政策赋权和资金支持（王辉，2015）。国家自始至终在场是维

系互助养老中心运转的根本保障，社会自身力量却相对欠缺，只能在老年互助和情感慰藉上发挥作用，

不能在资金注入上有所作为。故老年组织连带福利或福利外溢效应体现为家庭、朋辈群体和较少的社

会慈善捐赠。

2.何斯路村老年组织连带福利。何斯路村是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的一个行政村，距离市区大

约 16公里。虽然义乌市是世界闻名的小商品聚散地，经济发达，但它却位于山区，也同样属于人口

空巢村。何斯路村在老年福利上的特色之处表现为：一是具有建制较为完善的老年人协会，其在老年

福利供给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该村是一个主姓村庄，90%以上的男性都属于何姓，具较强的宗族关

联，宗族内部凝聚力较强。因此，何斯路村既是行政村，又具有自然村的显著特征。自然村的宗族力

量和集体行动能力都较强，这为内生型组织的发育生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何斯路村老年组织在政府和村庄社会的双重赋权之下于 1998年正式成立，年满 60岁的老人自动

成为老年组织会员。政府赋权表现为政策自上而下引导（1998年、2004年、2005年、2014年浙江省

政府出台了老年协会发展的系列意见）、资金支持（对新开办老年协会和考核达标的老年协会都给予相

应支持和奖励）、活动支持（义乌市老龄办经常举办老年人唱歌、象棋、书画和游园活动）和关系嵌入

支持（民政局和老龄办工作人员参与何斯路村举办的老年人趣味运动会）。老年组织内设理事会负责日

常事务，而担任理事会成员的一般都是退休干部和教师，他们关系网络广泛，社会活动能力强。老年

组织为老人提供了多种福利服务，如提供棋牌、放映录像、练习太极操、趣味运动会等娱乐健身福利；

在重阳节和端午节发放礼品或现金的节日福利；对孤苦和困难老人进行照顾的生活照料福利；在老人

患病或去世时的抚恤性福利；利用老年大学开展养生保健知识的学习型福利。这些预设型福利是老年

组织初次福利生产，是其成立的初衷和功能有效发挥的体现，也是政府、村委会和社会多方支持和相

互作用的结果。

老年组织在规则与资源的驱动下能够产生溢出老年组织边界的福利再生产，体现为连带家庭、朋

辈群体、社会慈善要素和村组织福利支持的增加。家庭支持增加表现为情感交流和经济支持增加，不

孝行为减少。朋辈群体增加表现为朋友关系网络密集，互助程度提高。社会慈善要素表现为近年来村

民捐赠的现金、麻将机以及村内每个老人都拥有的电水壶和毛毯等物质性捐赠，还有一系列由政府和

其他单位赞助的慈善公益活动（如免费体检、烹饪技能培训、裹粽比赛、老年趣味运动会等）。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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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是指将村集体收益（每户建房时需向村组织上缴的电损费、场地出租费、村集体果园收入等）转

移给老年组织。当然，老年组织通过扮演村庄环境清洁者、传统文化传承者、村庄规划转达者成为村

组织的治理伙伴。

综上所述，比较两个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生产过程，其相同之处是连带福利产生的驱动机制体现为

老年组织预设功能产生了福利吸引力并形成了村庄内的权威，运转路径总体上表现为政府正式福利促

进和催化了非正式福利的增加，其运转结果体现了显功能和潜功能的交叠，以及福利网络的密集化（王

辉，2016）。然而，不同之处表现为：四川三家塘村的老年组织产生的连带福利主要体现为家庭福利和

社区福利的增加，而社会慈善捐赠较少，更遑论村组织的福利支持。浙江何斯路村老年组织不仅连带

性催化了家庭、社区的福利支持，还连带性促进了众多社会慈善捐赠和村组织的福利资金支持。既然

家庭和朋辈群体的支持在两村都呈现出来，故此只需探究何斯路村为什么会产生更多的慈善要素支撑

和村组织支持，而三家塘村却更少。

表 1 两个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的描述

案例名称 经济发展 村庄结构 赋权模式 连带福利表现

四川省阆中市三

家塘村老年组织

枇杷合作社，距离县城

23公里，留守人口多

松散型（多个姓氏并

存）

政府赋权型 家庭、朋辈群体、社会慈善

（少）的福利支持

浙江省义乌市何

斯路村老年组织

薰衣草合作社，距离县

城 16公里，留守人口多

团结型（何氏男性占

90%以上）

双重赋权型 家庭、朋辈群体、社会慈善

（多）、村组织的福利支持

根据 2018年两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来看，阆中市城市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33437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740元，而义乌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1207元，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9961元。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比较，四川阆中市仅为浙江义乌市的 44.1%，

两者差距非常大。从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来比较，四川阆中市为浙江义乌市的 73.8%，两者差距较小。

差距背后折射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步、不协调这一宏观背景。此外，

仔细比较两村微观经济状况，文章却发现存在诸多共同点。其一，两者同属于县级市 20公里左右的

远郊农村，都能较容易接受县域经济辐射。其二，两者产业结构都是以农业合作社为龙头来发展村庄

经济，前者是以枇杷种植，后者是以薰衣草种植，且目前都在推进乡村旅游。其三，两者同属于人口

空巢村，老人构成村庄社会重要主体。故此，在四川阆中市和浙江义乌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

以及三家塘村和何斯路村微观经济情况相似的前提下，本文拟从村庄社会结构视角来分析两村老年组

织连带福利差异。它也符合Lily（2007）和Xu（2015）所支持的论断——刺激村干部增加公共产品供

给的动力源于宗族、寺庙等村庄社会连带团体所产生的非正式责任机制，而非村庄经济绩效或经济发

展水平所致。

四、农村老年组织连带福利差异化解释机制

（一）村庄社会结构影响连带福利生产

1.村庄结构影响老人地位高低，进而影响连带福利生产。透过村庄结构能窥探老人在村庄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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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高低。传统社会中家庭养老之所以成为可能，重要原因之一是宗族社会中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和

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孝道观念。在宗族力量留存较强的团结型村庄中，族谱和祠堂能得以重建和修缮，

族长或族内头人的地位和作用也能得以保障和发挥。宗族社会力量的强大让老年人在传统节日和集体

祭祀活动中大显身手。反过来，老人对传统规则和地方性知识的熟练运用，能让他们更受尊重。血缘

与地缘的结合让村落家族观念在现代化的洗礼之下经过变异和重组仍然发挥作用（王沪宁，1991），这

表现为：共同的姓氏滋生着家族成员相互之间的认同和向心力，而老人们因为既往的集体化生活经历

进一步加强了凝聚力和老人们在村庄中的主体地位。

在松散型村庄，村民的宗族传统意识淡薄，也缺少祠堂和集体性的宗族活动，导致老人发挥集体

祭祀活动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要小。此外，随着市场化冲击、传统孝道观念流失和个体化社会的到

来，加之自身年老体衰、劳动能力渐失等因素，老年人不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不断受到家庭和社

会的排斥。在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威望日趋式微的状况下，一部分老人绝望地走向自杀。根据相关学者

研究，近年来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地域主要是宗族文化程度较低的村庄（刘燕舞、王晓慧，2013）。

老人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村庄社会和村组织对其关注和支持，老人地位越高，受到关注和支持

的可能性越高。血缘关系浓厚的团结型村庄中，人们更加尊重老人、孝敬老人。人们天然地觉得自己

是村庄中的一分子，不仅从村庄中走出去的乡贤关心着老人，村干部也承担了促进老年福利生产的责

任。故此，村庄结构影响老人地位，进而连带性促进和催化老年福利生产。

2.村庄结构影响非正式责任约束强度，进而影响连带福利生产。规则可以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

规则。在宗族性社会中，每个人都被置于宗族组织之中……宗族在给其成员归属的同时也给人的身份

认同打下了烙印（陈映芳，2007）。这种烙印构成一种非正式规则，形塑族人某种相似的身份认同和思

维方式。在团结型村庄如浙江何斯路村中，拥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村民会依循传统惯例如给老人捐赠毛

毯、电水壶或者其他物品。村内其他社会爱心人士给老年活动中心捐赠的麻将机等也是基于村庄内所

固有的血缘关系和道德约束。此外，村干部作为村庄的领导者属于亲密血缘关系和强大宗族中的一员，

势必遵循相同的村庄规范和道德责任约束，保持对老年组织的福利金支持。这正如农村社区中的宗族、

村庙等连带团体及其产生的道德责任感和情感需要等非正式责任机制会驱使村干部提供农村道路建设、

教育设施等公共产品（Lily，2007）。

松散型村庄如三家塘村形成的政府单向赋权型老年组织能够在发挥预设福利功能之时，也连带性

地催化了家庭、社区和社会慈善捐赠支持。然而，三家塘村老年组织社会慈善捐赠的数量偏少，仅有

3项，其中 1项是村内爱心人士捐赠，另 2项一是商业广告宣传，一是当地医院的主动进村体检。在

松散型村庄中，村民对于老年互助组织所开展的活动关心程度较低，社会慈善捐赠不够。另外，村内

缺失主要宗族，村干部来自多个姓氏和大家庭。他们也缺失增加老年福利支持的动力，更多是充当福

利的维持者和平衡者。

村干部作为村庄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实践界和理论界都被视为连接国家政策实施与满足村民需求、

传达村民意愿的桥梁。他们在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和动态性任务环境中，要在国家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之

间求取平衡，在国家逻辑和乡土逻辑中作出抉择（周雪光、艾云，2010）。就本研究而言，松散型村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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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并存，难以生长出一个主导性的大宗族来主导村庄发展，当选出来的村干部更多是顺从政府意愿和

具有较强经营能力的经济精英。由于缺少共同的血缘关系和宗族观念，他们较难产生非正式责任感来扩

大老年组织规模和改善老年福利水平，更多是起着维持老年组织正常运转和上传下达的作用。然而，在

团结型村庄中，单姓和以一两个主姓为主，村干部也主要来自于这些血缘型连带团体。宗族的伦理道德

约束和熟人社会的法则更能促使他们产生道德责任，形成非正式责任机制保护村内老年组织的发展。

因此，不同类型村庄影响了村组织对老年组织的福利支持程度。松散型村庄的村组织对老年组织

福利支持少，而团结型村庄的村组织对老年福利支持更多。究其原因，宗族作为非正式责任约束会激

励村干部来增加村庄公共物品供给（Xu，2015）。村干部对老年组织的支持，也能够换取老年组织参

与村庄治理和对其他工作的支持。

（二）老年组织赋权模式影响连带福利生产

如前文所言，村庄结构会直接影响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的生产或多寡。然而，由村庄结构所塑造的

老年组织赋权模式也会影响连带福利的多少。一般而言，这可以从各种组织整合老年精英的程度和集

体行动能力两个层面体现出来。

1.不同赋权模式的老年组织整合老年精英程度高低影响连带福利生产。老年精英作为村庄第三种

力量的组成部分，他们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或关系资源，拥有以各种名义为村庄争取到村外资源的能力，

诸如为村庄争取到扶贫资金、在老区建设项目中立项，乃至到企业拉赞助（罗兴佐，2002）。因此，老

年组织如果由老年精英来主导，不仅能够发挥他们的知识、能力和见识，还能够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

来增加老年福利支持。此外，老年精英作为社会能人，具有社会资本的优势，再加上部分老年精英的

子女是政治能人和经济能人。这三种优势的结合，老年精英能够更好地主导村庄的发展和福利资源的

建构（罗家德、孙瑜，2013）。而老年精英所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其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嵌入其中的农村社

会熟人所强调的人情、面子等道义资源。

四川三家塘村老年组织属于政府赋权型模式，其自治结构也吸纳了几位老人（根据学术研究伦理，

对个人匿名化处理，下同）来负责日常运行，如下表所示。

表 2 三家塘村老年组织的管理者及其社会关系网络

姓名 职位 职业及社会关系

杜国胜 老年协会会长，养老活动中心副主任 曾任村支书，具有一定威信，其子为中学教师。

高光金 老年协会副会长，兼文娱部部长 村小学教师，富有一定文艺特长和组织管理能力，公益心强，

具有奉献精神，但是社会关系弱。

陈华云 老年协会出纳，兼生活部部长 农民，其子均在外务工。

陈平元 生活部部长 农民，其子在外务工。

参与三家塘村老年组织的老年精英目前仅有 2人，分别为老年协会会长和副会长。他们虽然具备

一定文艺特长和组织管理能力，但是仅限于在组织内服务老人。其他部门的部长、副部长均为农民，

其生活范围和活动轨迹限于农村，而未能在农村之外建立社会关系和连带福利效应。虽然三家塘村老

年组织也催化了家庭和社区的福利支持，但总体上比何斯路村少，究其原因这也与三家塘村老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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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精英数量过少相关。松散型村庄塑造了政府赋权型组织，意味着在组织运行过程中，政府的资源投

入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社会（宗族）赋权的成分弱。三家塘村虽然也有较多的老年精英，但是他们更

多是考虑如何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而较少参与老年组织活动，也欠缺从整个村庄公共利益角度来动

员其关系网络来为其他老人谋取福利的互助精神。此外，松散型村庄的原子化程度高、非正式责任约

束低，政府缺少关系嵌入和搭建老年人活动平台的积极性，导致各类老年精英参与老年组织活动的机

会较少，也就难以动员他们运用社会网络进行连带福利生产或资源链接。

相较而言，团结型村庄中双重赋权型老年组织能够整合更多的老年精英参与其中。如表 3所示，

何斯路村老年组织理事会成员中老年精英众多，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表 3 何斯路村老年组织的理事会成员及其社会网络

姓名 职位 早年经历及现在所具有的社会资源

何运方 会长，兼老年电视大

学副校长

早年担任村经济保管员，到俄罗斯经商，见多识广。三个儿子均在经商，儿子们

对老年人慈善捐赠较多。

何中高 老年协会出纳，兼老

年电大校长

曾任该地中心学校教师，校长。为人热心，富有一定文艺特长，威望高，具有奉

献精神，且学生和同事较多。

何官学 总务 具有奉献精神，正义感强，是现任村书记的父亲。

何金林 会计 曾任村会计，书记。大女儿在市统计局工作，小女儿在国税局工作。

何分体 老年大学教师 早年在金华任教师，善于吹拉弹唱。其余兄弟都在台湾。

何黄才 老年大学教师 义乌市工商局退休干部，退休居住在村中，同事较多，关系网络密集。

何鹏 老年协会会员 曾任村书记，关系网广泛，筹资能力强。

双重赋权型老年组织的老年精英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开展活动如老年人趣味运动会时，

具有某方面特长的老人娱乐表演能给活动助兴。二是老年精英的代际传递作用也明显，他们的子女相

对较为优秀，有些事业有成，对村内老人的慈善捐赠较多，如何运方的儿子捐赠毛毯，何金林的女儿

捐赠电水壶等。三是在争取政府支持的老年活动项目方面，如烹饪技术培训和美容美发技术培训等，

文教系统和政府系统退休的老人能够从中牵线搭桥、或者主动争取获得该类公益活动在村内举行，满

足老年人需求。这也与双重赋权型组织中政府和社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嵌入性相关，只有双方嵌入

和互补，才可以更好做到信息沟通和资源链接。三家塘村老年组织所接受的社会慈善捐赠，一般都是

出于捐助者自身的公益精神，而老年精英自主争取的物质性福利少。

2.不同老年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能力影响村组织的福利支持。结构并不仅作为规则来限制行动者

行为，还赋权资源给行动者，促进行动者行为得以产生（吉登斯，1998）。由老年精英所组成的老年组

织理事会不仅会连带社会慈善要素生产，而且其行动能力尤其是参与村庄治理能力也会影响村组织福

利支持。双重赋权型老年组织通过自身影响力在传达村庄规划、民主选举、纠纷调解、清洁环境卫生

和传承优良传统等村庄集体事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渐成为村庄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它不仅能够

得到村民的认同，还成为村组织的治理伙伴，帮助村组织处理村内相关事务。在双方资源相互依赖的

背景下，村组织加大对老年组织的福利支持，这在近年来何斯路村村组织对老年组织的福利支持中体

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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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赋权型组织中，村组织是否会对老年组织进行福利支持则难以判断。究其原因，老年组织

本身力量薄弱，更多是发挥老年福利生产和连带家庭、朋辈群体的福利支持功能，其行动范围尚未扩

展到村庄治理中的环境清洁、纠纷调解、文化传承和参与决策等方面，也就没有构成村组织的资源依

赖对象。没有资源依赖关系，也就很难得到村组织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倾斜。此外，松散型村庄的非正

式责任较弱，不能有效引导和约束村干部的福利支持。

（三）小结

根据前文分析，农村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的数量不仅受到村庄结构的直接影响，还受到组织赋权模

式的调节影响，因为组织化力量较单个主体更能推动村庄社会关系的链接和连带福利的生产。

松散型村庄

-老人社会地位低

-非正式责任约束弱

团结型村庄

-老人社会地位高

-非正式责任约束强

村庄结构

（宗族力

量强弱）

分

类

分

类

形塑

形塑

政府赋权型

-老年精英整合度低

-村庄治理能力弱

赋权模式

（组织权

力来源）

分

类

分

类

双重赋权型

-老年精英整合度高

-村庄治理能力强

老年组织连带

福利差异

（社会慈善支

持和村组织支

持）

+ +

- -

图1 农村老年组织连带福利差异解释机制

首先，村庄结构直接影响老年组织的连带福利数量。结合本研究实际，由宗族关联程度为基准所

型构的村庄结构包含了两个维度来直接解释连带福利的生产：老人在村庄社会中的地位和宗族团体所

承载的非正式责任约束机制。究其原因：第一，宗族团体由族长、族谱、宗祠、祭祀活动所构成。族

长一般是由族长辈分高的老人所担任，他们与传统社会中的“长老统治”相似。在当前，宗族关联程

度强的团结型村庄中不仅族长留存，老人的社会地位也高，反之亦然。第二，由族谱、宗祠、祭祀活

动所产生的非正式制度会对村组织、村民形成软性责任约束，让他们形成一个道德共同体，进而可能

作用于农村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生产。

其次，村庄结构形塑老年组织赋权模式，进而影响老年组织连带福利数量。如同前文所言，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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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社会互动理论视角下，团结型村庄容易形成双重赋权型组织，而松散型村庄容易形成政府单向赋

权型组织。两种赋权模式所能够整合老年精英的程度影响连带福利存在差异，另外老年精英也会影响

老年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能力，而后者将影响村组织对其福利的支持程度。

五、结论与建议

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可避免地消解着传统村落，但是随着 21世纪以来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部分村落呈现出勃兴态势，且在村民和村落的融合中生长出新的乡村性（文

军、吴越菲，2017）。农村老年组织的连带福利运转机制也折射出农村社会网络或社会团结被重新建构

和整合的可能性（曹海林、石方军，2017）。比较农村老年组织连带福利，其相同之处是都连带了家庭

和朋辈群体的福利支持，不同之处是团结型村庄还连带了较多的社会慈善支撑和村组织支持，而松散

型村庄所连带的社会慈善支持较少，未能连带村组织福利支持。

为了科学解释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的差异，文章在延续村庄社会结构的传统解释上试图增加新的解

释变量——由村庄社会结构和政府互动所形成的老年组织赋权模式来探析和挖掘其中内在机理。文章

在理论视角和经验材料之间穿梭建构，以及对两个案例深入比较基础上归纳出：村庄结构从所内含的

老人地位高低和非正式责任约束程度强弱这两个维度来直接影响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生产；老年组织赋

权模式从所能整合老年精英多寡和参与村庄治理能力高低这两个维度来调节影响老年组织连带福利的

差异。也可进一步概括为：村庄社会结构为自变量，老年组织赋权模式为中介变量，老年组织连带福

利生产绩效为因变量。这构成了本文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当然，这个研究发现也可以拓展到不同村庄

结构中的次级组织（如农民产业合作社、看水灌溉协会、村庄发展理事会等）行动方式和行动绩效的

比较分析，并为后续的实证检验奠定理论基础，如图 2所示。

图2 村庄次级组织行动的解释机制

在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背景下完善农村老年组织建设不仅有助于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还

能够助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本文所提供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分类对待不同村庄结构中老年组织的自主性和福利供给功能。村庄结构是影响老年组织连

带福利的根本原因，然而在长期社会演变中形成的村庄结构具有稳定性，很难彻底改变，只能区别对

待、分类施策。在松散型村庄中，村内宗族血缘关系淡漠，虽然社会关联潜存，但是难以自发形成组

织力量来干预老年福利和进行其他类型的集体行动。故此，为了提高老年福利水平，政府需要通过规

划引导、资金投入和宣传动员等方式来搭建老年组织运行平台和注入外生性资源，甚至是通过关系嵌

入和协商的方式帮助老人成立自治式组织制度架构，培养老年人的福利意识和能力，如此方可能让老

年组织能够自我运转，连带福利方可能产生。究其原因，老年人并不是福利的依赖者和被动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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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他们也具有能动性，一旦政府和其他强势主体赋权，老年人能够发挥主动性关联社会资本，构建

社会力。在团结型村庄，村内具备相应的宗族血缘关联，传统伦理规范和社会信任度强，老人的权威

地位较高，较易形成内生型的非正式老年组织。与政府赋权结合形成的正式老年组织不仅具有较强的

福利生产功能，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社会自主性功能。此时，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制度

建设来强化老年组织的福利生产功能，钝化其社会抗争和过度的村庄治理功能。

第二，发挥老年精英的资源动员能力。发挥老年组织预设的福利功能，提高老年组织的权威地位

是形成连带福利的基础。除了村庄社会结构因素之外，老年组织连带福利也与老年组织整合老年精英

的程度和参与村庄治理能力相关。为此，不仅需要运用声誉、面子和物质报酬等因素激励更多村庄老

年精英，如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五老”，加入老年组织，动员其关系网络来

募集公益类的慈善活动，也需要吸纳老年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功能，构建与村组织的伙伴关系，从而获

得村组织的福利支持。

第三，促进老年协会和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中心的融合。老年协会是老年人自我服务的基层社

会组织，而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或农村幸福院是政府支持社区递送各种老年服务的活动平台和资源

转换器。两者虽然在内容上有所差别，但是究其实质却存在诸多共同之处。首先，两者同属于为老服

务组织，其运转既需要政府赋权支持，又需要发挥老人自治功能。再次，两者都倡导互助和共助精神，

社区互助养老中心希望促成老年人之间在生产生活上互助，老年协会也提倡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

最后，两者在基层运行复合贴近实际，这是因为老年成员、组织形式和活动场地的趋同性决定了将其

整合更符合现实需要。随着农村互助养老中心的推广，由农村老年协会来具体负责其运行，管理老年

福利的生产和递送成为多地的共识。总之，“会院合一”的老年组织模式不仅便于老年协会关爱农村留

守老人，也便于在村庄中产生更强的权威地位和福利吸引力，从而为连带福利的生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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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mparative Study of theWelfare Production of Rural SeniorCitizens’
Organizations Based onVillage Structure and EmpowermentModel

WangHui

Abstract: The welfare of rural senior citizens’ organizations is a positive representation of welfare reproduction. The existing

studies focus in great part on the formationmechanism of varied patterns of welfare production, but fail to compare their differences.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village social structure, and draws typical cases of loosely-organized villages and well-organized villages for comparis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ctors such as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degree of informal responsibility constraints in the village

social structure, the integration degree of the elderly elites carried by the empowerment model of senior citizens’ organizations and

the ability of senior citizens’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village governance all affect welfare producti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not onl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welfare practices of rural senior citizens’ organizations, but can also be extended to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ction mode and effect of secondary organizations in different villages. It is a feasible way to improve

welfare production capacity by classifying senior citizens’ organizations in different village structures, motivating the elderly elites

to participate in village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organizations and senior citizens welfare

homes.

KeyWords:Welfare;Village Structure; EmpowermentModel; Rural SeniorCitizens’Organization;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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